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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成片开发（第二次调整）方案（编号：2023CPKF4201150003）
编制单位：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
编制时间：2026年2月

目  录
1

一、基本情况

2

二、规划符合情况

2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3

（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情况

3

（三）成片开发范围与“三线”关系情况

4

（四）控制性详细规划

5

三、必要性与主要内容

5

（一）实施必要性

6

（二）主要用途和功能

6

（三）实施计划

7

四、公益性用地分析

8

五、效益分析

8

（一）土地利用效益

9

（二）经济效益

9

（三）社会效益

9

（四）生态效益

10

六、权益保障

10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0

（一）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10

（二）征求意见情况

12

（三）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完成情况

13

（四）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附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基本情况表
附图：
1.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
2.土地利用现状套合图
3.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区图
4.成片开发用途类型与时序图
一、基本情况
（一）原成片开发调整方案
1、基本情况
《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科学岛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调整方案”）于2025年2月获市人民政府批复（武政办〔2025〕27号）。调整方案成片开发总面积1038.7836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592.3442公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自然资规〔2023〕7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的通知》（鄂自然资发〔2024〕23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国土空间规划调整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无法实施的，可按规定调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并报原批准机关审批。为保障江夏区城乡建设实施和社会经济发展，开展《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科学岛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调整工作。
原调整方案范围位于江夏区豹澥街豹山村、滨湖村、马桥村、同力村、新春村和新光村，有2个片区和14个零星地块构成，成片开发面积1038.7836公顷，公益性用地面积603.7144公顷，占总用地面积比例为58.12%。拟征收土地地块125个，面积592.3442公顷，实施周期为2023年8月至2027年8月。
其中，片区1成片开发范围东至科学岛东路，南至科学岛南路，西至科学岛西路，北至武汉绕城高速；片区2东至未来一路，南至科技五路，西至武汉绕城高速，北至梨山街；零星地块1、2位于高新六路与武汉绕城高速夹角东部；零星地块3-10位于外环线沿线，零星地块11-14位于沪渝高速公路沿线。
[image: image1.jpg]ITER2023FR M F B R X T ERR A FF RIS R

HHAIAL R FRRATE

S

[ mmcs

e




图 1 原调整方案位置示意图
2、实施进度及调整原因
原调整方案拟征收土地面积592.3442公顷，截至2026年1月，已完成土地征收面积340.0674公顷，完成率为57.41%。
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需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综合考虑现有的招商引资需求，预测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建设用地需求，确定需要征收的土地。原调整方案基于前期节约集约导向，对开发范围进行了必要压减，有效规避了土地低效利用风险。但随着《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深化实施，科学岛原调减区域中的部分地块现已被明确为支撑科学岛拓展区功能耦合、完善创新单元完整性的预留空间，需通过第二次调整及时增补征收范围，避免科学岛核心板块出现结构性割裂，将已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空间实现有机衔接。
本次拟增补范围严格控制在与原拟征收范围紧密衔接、现状建设条件成熟的区域，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红线，公益性用地比例符合国家标准。此次调整并非否定前期压减成果，而是基于发展实际对成片开发范围的动态优化，有利于提升土地要素配置精度，同步补强科学岛片区路网与市政配套短板，是保障东湖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空间、维护成片开发政策严肃性与灵活性的务实举措。
（二）成片开发第二次调整方案
依据《武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武汉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江夏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科学岛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第二次调整）方案》（编号：2023CPKF4201150003）（以下简称“第二次调整方案”）。
本次上报的方案总面积1038.7836公顷，与原调整方案范围一致，涉及江夏区豹澥街豹山村、滨湖村、马桥村、同力村、新春村和新光村等6个行政村，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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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
第二次调整方案拟申请征收土地660.6410公顷，较原调整方案新增68.2968公顷。根据武汉市2024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拟征收范围包含农用地551.7138公顷（其中耕地305.8663公顷），建设用地105.6187公顷，未利用地3.308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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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地利用现状图
二、规划符合情况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武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武汉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和竞争力。完善城市核心功能，持续优化多中心、组团式空间布局，加快建设武汉新城、长江新区、军山新城。
本方案主要位于武汉新城核心区域，符合2025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发展定位及要求。
（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情况
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位于《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城镇发展区范围内，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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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分区图
（三）成片开发范围与“三线”关系情况
根据经自然资源部质检通过的武汉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自然资办函〔2022〕2341号），该项目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符合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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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片开发范围与“三线”关系图
（四）控制性详细规划
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主要用途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农林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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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武汉市新城组群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图
三、必要性与主要内容
（一）实施必要性
1.完善城镇功能的需要
本次方案以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园绿地为主导，同时配套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防护绿地等各类综合性用地，方案用地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区域产业集聚能力、商业配套能力，完善城镇功能，提升城镇品质。科学岛作为武汉新城核心区、东湖科学城集中建设区，功能定位已由城市创新节点上升为区域发展引擎。本次拟增补地块紧邻原开发边界、现状条件成熟，可统筹布局配套服务设施，是推动研发片区与服务片区功能协同、提升科学岛综合承载能力的现实需要。
2.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的需要
通过成片开发，有利于推动区域产业发展，提升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能力，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形成市场竞争力强、吸纳就业多、税收贡献大的辐射效应，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东湖高新区正处于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发展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本次调整可及时回应要素需求变化，避免空间供给与项目承接错配，是为区域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精准空间保障的务实举措。
3.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需要
本方案实施过程中，我区将通过科学合理确定出让土地的宗地规模、严格落实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强化用地合同管理及供后监管等节约集约用地措施，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
（二）主要用途和功能
本次成片开发拟实施81个项目。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园绿地、留白用地、生态维育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防护绿地等。
通过成片开发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改善城市生态系统。
（三）实施计划
方案拟计划4年实施完成，并纳入相关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其中第一年计划实施面积162.6563公顷，第二年计划实施面积269.8470公顷，第三年计划实施面积162.6468公顷，第四年计划实施面积65.490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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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成片开发用途类型与时序图
表 1 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表
	实施
年度
	实施开发项目数量（个）
	征地
面积
（公顷）
	备注

	第一年
（2023.8-2024.8）
	20
	162.6563
	地块3、14、27、31、54、56、57、61、64-70、72、73、75、80、81

	第二年
（2024.8-2025.8）
	27
	269.8470
	地块1、2、5、6、9、15、16、20-23、25、28、29、32、34、35、37、38、40、43、46、48-50、58、71

	第三年
（2025.8-2026.8）
	22
	162.6468
	地块8、10-13、17-19、24、26、30、33、36、39、41、42、44、45、47、51、55、78

	第四年
（2026.8-2027.8）
	12
	65.4909
	地块4、7、52、53、59、60、62、63、74、77-79

	合计
	81
	660.6410
	—


四、公益性用地分析
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包括交通运输用地、供电用地等基础设施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体育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公益性用地总面积552.8691公顷，占成片开发总面积的53.22%，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自然资规〔2023〕7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的通知》（鄂自然资发〔2024〕23号）等有关公益性要求。
表 2 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公顷）
	占比
	实现功能

	非公益性用地
	居住用地
	54.5605
	5.25%
	居住等功能

	
	工业用地
	323.3709
	31.13%
	工业生产功能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0.1820
	1.94%
	零售商业、餐饮等功能

	
	其他建设用地
	44.1801
	4.25%
	留白或远期建设等

	
	水域
	0.0462
	0.01%
	自然陆地水域

	
	农林用地
	0.0099
	0.01%
	农林生产

	
	其他非建设用地
	43.5649
	4.19%
	生态维育等功能或空闲地

	
	小计
	485.9145
	46.78%
	——

	公益性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42.0784
	23.30%
	行政办公、文化等功能

	
	公用设施用地
	6.3670
	0.61%
	供电、消防等公用设施功能

	
	交通运输用地
	168.7247
	16.24%
	道路交通工程

	
	公园绿地
	122.6555
	11.81%
	改善城区环境功能

	
	防护绿地
	13.0435
	1.26%
	满足城市卫生、隔离与安全需求

	
	小计
	552.8691
	53.22%
	——

	合计
	1038.7836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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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公益性用地布局图
五、效益分析
（一）土地利用效益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通过统一实施建设道路、管网、学校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大幅降低建设成本并提升共享效率，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通过落实规划确定的居住、产业、绿化等功能分区，优化空间布局，促进职住平衡与区域品质升级，为产业集聚提供优质载体，吸引投资与人才，带动就业并提升土地及不动产价值，形成经济、社会、环境综合发展的强劲动能。
（二）经济效益
本方案拟出让居住用地10.6495公顷，工业用地286.2518公顷，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20.1820公顷。通过土地成片开发，将推动提升片区居住品质，加快“产、城、人”融合发展、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片开发项目的建设将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打造宜居宜业的品质新城，从而增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社会效益
成片开发区域内规划的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建成后将完善片区生活设施配套，改善居住条件；片区内的商业服务设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为当地及周边被征地农民、城乡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四）生态效益
本方案内规划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135.6990公顷，通过绿化建设，有助于城镇景观的打造，有效提高片区生态环境质量。本方案内污水处理率和污水资源化利用率均为100%，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均为100%，使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权益保障
第二次调整方案经批准后，在实施征地阶段严格履行征地程序，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执行《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湖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鄂政发〔2019〕22号）文件标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照《市政府关于实施武汉市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武政规〔2022〕3号）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涉及村民住宅等房屋按照《武汉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政府令317号）补偿安置方案执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缴纳按照《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指导意见》（鄂政发〔2014〕53号）执行。
（二）征求意见情况
1.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意见情况
本方案已征求成片开发范围涉及的豹澥街豹山村、滨湖村、马桥村、同力村、新春村和新光村等集体经济组织意见，经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符合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其中：
豹山村应到村民代表xx人，参会村民代表xx人，xx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xx%。
滨湖村应到村民代表xx人，参会村民代表xx人，xx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xx%。
马桥村应到村民代表xx人，参会村民代表xx人，xx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xx%。
同力村应到村民代表xx人，参会村民代表xx人，xx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xx%。
新春村应到村民代表xx人，参会村民代表xx人，xx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xx%。
新光村应到村民代表xx人，参会村民代表xx人，xx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xx%。
2.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有关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意见情况
本方案编制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征求意见，收集了人大代表1人、政协委员1人、专家1人以及区财政局、发展改革局、房屋管理局、文化旅游体育局、生态环境和水务湖泊局、建设管理和交通局、社会事务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投资促进局、企业服务和重点项目推进局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方案已在网上公示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公示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反馈意见。
（三）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完成情况
1.批而未供土地处置情况
2024年，东湖高新区批而未供土地处置面积为483.17公顷，根据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2024年度和2025年一季度全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与开发利用监测监管情况的通报》，不存在批而未供土地未完成上级下达上一年度处置任务情况。
2.闲置土地处置情况
2024年东湖高新区闲置土地任务基数为222.99公顷，部监测监管系统中已销号闲置土地面积117.13公顷，面积整改到位占比53%，完成市级考核目标。
3.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评价考核排名情况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2024年度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监测统计情况的通报》（自然资办函〔2025〕579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138个产城融合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监测统计结果综合排序中为第14名，不存在在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考核评价中连续三年排名末位的情况。
（四）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截止目前，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托管江夏区范围已编制完成4个成片开发方案：《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光谷南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江夏区（东湖高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8年）》《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核心区西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方案》《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科学岛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方案》。其中：
《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光谷南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拟征收土地82.0576公顷，已实施完成xx%，调整方案在原方案基础上，延期一年实施；
《江夏区（东湖高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8年）》拟征收土地129.5076公顷，已实施完成xx%；
《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核心区西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方案》拟征收土地75.5052公顷，已实施完成xx%；
《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科学岛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方案》，即原调整方案，拟征收土地592.3442公顷，已实施完成57.41%，调整方案在原方案基础上，延期一年实施，实施周期为2023年8月-2027年8月，后续将根据本次上报方案加快用地报批，按实施计划完成土地征收；
表 3 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拟征地
面积
	完成土地征收
	批复日期

	
	
	
	面积
	占比
	

	1
	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光谷南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
2023CPKF4201150008
	82.0576
	xx
	xx%
	2025.05.26

	2
	江夏区（东湖高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8年）
2025CPKF4201150001
	129.5076
	xx
	xx%
	2025.05.26

	3
	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核心区西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方案
2023CPKF4201150002
	75.5052
	xx
	xx%
	2025.02.22

	4
	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科学岛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调整方案
2023CPKF4201150003
	592.3442
	340.0674
	57.41%
	2025.2.28

	合计
	879.4146
	xx
	xx
	-


附表
江夏区2023年武汉新城科学岛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第二次调整）方案
（编号：2023CPKF4201150003）
单位：公顷
	方案总面积
	1038.7836

	公益性用地面积及比例
	552.8691
	53.22%

	拟征收土地面积
	660.6410
	农用地
	551.7138

	
	
	其中：耕地
	305.8663

	
	
	建设用地
	105.6187

	
	
	未利用地
	3.3085

	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周期
	4年

	
	第一年
	162.6563

	
	第二年
	269.8470

	
	第三年
	162.6468

	
	第四年
	65.4909



